




 

遊覽車客運業評鑑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交通部公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落實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

六條第六款規定辦理遊覽車客運業評鑑，特訂定本要點。 

二、遊覽車客運業（以下簡稱業者）應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及本要點

規定配合辦理評鑑作業。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列入評鑑： 

（一）擅自停、歇業或主管機關已處分停業、強制停業。 

（二）主事務所他遷不明。 

（三）已無經營遊覽車業務或無營運車輛。 

（四）其他依規定應申請歇業之情形。 

三、評鑑等第分為優等、甲等、乙等及不列等四類，各等第意涵及應至

少達到之等第標準如下： 

（一）優等：係指業者營運安全達優良水準，具完善專業科技化管理

作為，且已建立品牌化經營模式，至少應符合下列條件以上： 

1.基本安全紀錄評定達優等標準。 

2.專業科技化管理評定達優等標準。 

3.品牌化經營考核評分總分達八十分以上。 

（二）甲等：係指業者營運安全達良好水準，且具專業科技化管理作

為，其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或具有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之優

良事項經加分後符合得評列為甲等之規定：  

1.基本安全紀錄評定達甲等標準。 

2.專業科技化管理評定達甲等標準。 

（三）乙等：係指業者營運安全具基本水準，其基本安全紀錄評定應

達乙等標準以上，或具有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之優良事項經加

分後符合得評列為乙等之規定。 

（四）不列等：係指基本安全紀錄評定未達乙等標準且無前款情形，

或有經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改善尚未完成改善之情形。 

四、各等第評鑑項目及標準如附表一，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起，評

鑑項目採計期間為前一年度十月至當年度九月。但得另行公告調整

之。 



 

五、評鑑作業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起每年辦理。但得另行公告調整

之。 

六、年度評鑑作業由本局統計採計期間基本安全紀錄項目資料後，無達

到第三點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標準之可能者，依第三點第三款及第

四款規定，評列為乙等或不列等。 

七、除經前點評列為乙等或不列等外之業者，得於本局通知期限內，備

妥專業科技化管理書面說明資料申請甲等符合性評鑑；未於期限內

提出申請、未依限補正資料或經評定後不符合得評列為甲等之規定

者，評列為乙等；符合甲等標準但未符合優等標準者，評列為甲

等。 

八、經前點評定符合優等標準之業者，得於本局通知期限內，備妥建立

品牌化經營模式書面說明資料申請優等符合性評鑑；未於期限內提

出申請、未依限補正資料或經品牌化經營評分後未達優等標準者，

評列為甲等；評分後達優等標準者，評列為優等。 

九、前點優等品牌化經營評分，由本局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組成評

鑑小組，實地至業者營業處所查核，並由業者進行簡報後評分。 

十、年度評鑑結果為乙等以上之業者，發生重大傷亡有責事故時，其基

本安全紀錄屬應不予列等者，即予調整評列不列等。 

十一、經年度評鑑評列為不列等之業者，完成改善後，得申請檢核半年

期間以上之基本安全紀錄，經確認已達附表二項目乙等標準者，

改列為乙等，並適用前點之規定。 

十二、經年度評鑑評列為乙等之業者，得申請檢核半年期間以上之基本

安全紀錄與專業科技化管理紀錄，經確認已達附表三項目甲等標

準者，改列為甲等，並適用第十點規定。 

十三、經年度評鑑為優等者，由本局頒給獎狀(座)；其於下一年度評鑑

之基本安全紀錄及專業科技化管理紀錄仍符合優等標準，則優等

資格效期得延長一年，並仍適用第十點規定。經年度評鑑為甲等

者，得申請核發成績證明。 

 

 



 

附表一 
 

遊覽車評鑑項目 

類

別 
項目 

各等第評定條件 

乙等 甲等 優等 

壹 

、 

具 

備 

基 

本 

安 

全 

紀 

錄 

一、 肇事

紀錄
1
 

未發生累積肇事死亡人

數達三人以上，或死亡

及受傷人數達十人以

上，或受傷人數達十五

人以上之情形。 

未發生肇事死亡事故，

未有累積肇事受傷人數

達十五人以上之情形，

且平均每車肇事受傷人

數未逾零點二人。 

未發生肇事事故。 

二、勞檢紀

錄
2
 

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

定之紀錄，未逾一件。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

定規定之紀錄。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

規定之紀錄。 

三、駕駛人

與車輛管理

安全紀錄
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特定規定之紀錄，

平均每車違規未逾二

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特定規定之紀錄，

平均每車違規未逾零點

六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特定規定之紀錄，平均

每車違規未逾零點二件。 

四、公司治

理安全紀錄
4
 

（一） 未有違反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重

要規定之紀錄。 

（二） 其他違反公路法

規定之紀錄，每

年未逾六件。 

（一） 未有違反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重

要規定之紀錄。 

（二） 其他違反公路法

規定之紀錄，每

年未逾四件。 

（一） 未有違反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重要規

定之紀錄。 

（二） 其他違反公路法規

定之紀錄，每年未

逾二件。 

 
1
 平均每車肇事受傷人數=肇事受傷總人數/總車輛數。另因發生重大傷亡事故降等

為不列等者，經監理機關檢核完成改善，得於評鑑採計期間以乙等評列。 
2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

性工時)、第三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第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

公路違規)、第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

(危險駕駛)、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未禮讓行人)、第三項(未禮讓視障行人)、第四

項(因未禮讓行人肇事致人傷亡)、第五十三條(闖紅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

等，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4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 

受訓或定訓)及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 GPS 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 

覽車駕駛人登記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類 

別 
項目 

各等第評定條件 

甲等 優等 

貳 

、 

專 

業 

科 

技 

化 

管 

理 

一 、 車 輛

行控管理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理單位及資訊系

統。 

除符合甲等評定條件外，公司設有

數位化電子派車單勤務系統實施派

遣管理。 

二 、 酒 測

實施 

（一） 公司車輛均隨車配置有酒測

器，並即時記錄酒測結果。 

（二） 公司專門經營交通車業務，無

其他旅遊業務，且依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報

備合約，車輛每日執行勤務前

及結束後均返回公司場站者，

駕駛人行車前均於公司實施酒

測，並即時記錄酒測結果。 

（一） 除符合甲等評定條件外，駕駛

人酒測紀錄即時回傳公司行控

單位監督管理。 

（二） 公司專門經營交通車業務，無

其他旅遊業務，且依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報

備合約，車輛每日執行勤務前

及結束後均返回公司場站者，

駕駛人行車前均於公司實施酒

測，由公司行控單位即時取得

酒測紀錄監督管理。 

三 、 安 全

管理人員 

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及確認派任駕駛人之駕駛資格

等工作。 

四 、 教 育

訓練 

公司駕駛人每年至少均實施二次以上教育訓練(須具備含教育訓練日期、講

師、簽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料供查核)。 

五 、 駕 駛

人 獎 懲 制

度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如針對駕駛人違規、受申訴或獲相

關機關年度優良駕駛等情形訂定獎懲辦法。 

六 、 車 輛

規 模 及 先

進 駕 駛 輔

助 系 統 設

備
5
 

（一） 車輛數達十輛以上者，百分之

三十以上車輛裝設有一項以上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二） 車輛數八輛以上未達十輛者，

至少四輛以上車輛裝設有一項

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三） 車輛數五輛以上未達八輛者，

至少五輛以上車輛裝設有一項

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車輛數達十五輛以上者，百分之五

十以上車輛裝設有二項以上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設備。 

 
5
 1.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車前防撞警示系統或緊急輔 

助煞車系統、全車影像監控設備、盲點警示系統設備。 

2. 業者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之車輛裝設數未達甲等標準，但公司近二年評鑑

採計期間均無肇事紀錄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違規紀錄（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相關規定包括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未保持安全距離、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第四款未依規定變換車道，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在道路上蛇行或其

他危險方式駕車、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迫使他車讓道，第四十四條未禮讓

行人），則該項目得評定為甲等。 

 



 

 

類

別 
類型 項目 加分條件 

參 

、 

其 

他 

安 

全 

與 

管 

理 

維 

護 

優 

良 

事 

項

(加

分

項)
6
 

安全提升 

(加二至 

四分) 

一、遊覽車動

態資訊系

統告警紀

錄
7
 

（一） 公司於評鑑採計期間無監理所層級(含)以上之告

警紀錄，加三分。 

（二） 公司於評鑑採計期間發生監理所層級(含)以上之

告警紀錄未逾一件，加二分。 

符合前揭任一項，且公司有檢附評鑑採計期間對該系統

之相關管理機制與改善紀錄者，加一分。 

安全提升 

(加一至

二分) 

二、駕駛識別

功能設備 

（一）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司車輛

均已裝設具有駕駛識別功能設備，並維持正常運

作，及提供駕駛人資訊介接至公路主管機關指定

資訊平台，加二分。 

（二）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公司車輛

均已裝設具有駕駛識別功能設備，並維持正常運

作，及提供駕駛人資訊介接至公路主管機關指定

資訊平台，加一分。 

(上開項目僅適用中華民國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四年度評

鑑) 

管理升級 

(加二分) 

三、經理人精

進訓練 

公司所屬人員於評鑑採計期間有參加本局公路人員訓練

所辦理之「遊覽車客運業經營管理人教育訓練」課程之

訓練證明，並檢附實際應用於公司經營與安全管理之相

關佐證資料。 

管理升級 

(加二分) 

四、安全管理

制度及認

證(擇一

符合) 

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具備有效之 ISO39001 交通安全

管理認證，加二分。 

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配置安全管理人員，並配合參加

本局委託運研所辦理之相關訓練，且安全管理人員依規

定填列安全管理文件並留存紀錄供本局稽查，加二分。 

 
6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起，若業者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符合加分條件， 

並於本局通知期限內提送書面說明資料者，得依下列規定評列等第： 

1.基本安全紀錄有一項不符合「乙等」評定條件，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

加分達六分以上者；或基本安全紀錄有二項不符合「乙等」評定條件，其他安

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加分達八分以上者，得列為乙等。但有發生重大事故、

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或其他基本安全紀錄項目逾二項未達乙等

評定條件者，不適用之。 

2.基本安全紀錄及專業科技化管理紀錄有一項不符合「甲等」評定條件，其他安

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加分達七分以上者；或基本安全紀錄及專業科技化管理

紀錄有二項不符合「甲等」評定條件，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加分達九

分以上者，得列為甲等。但車輛規模未滿五輛者、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未達

甲等評定條件、有發生重大事故、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或其他

基本安全紀錄及專業科技化管理項目逾二項未達甲等評定條件者，不適用之。 
7
 遊覽車動態資訊系統之告警紀錄，由本局統一挑檔遊覽車動態資訊系統之資料辦 

理統計；其中速度異常部分採計十公里以上紀錄。 



 

安全提升 

(加一分) 

五、駕駛人健

康管理 

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駕駛人均已進行符合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之體格檢查與體能

測驗，及心臟超音波與心電圖檢查；六十歲以上駕駛人

通過尿液檢驗、血液檢驗及生化檢驗；六十五歲以上之

駕駛人通過認知功能（如簡易心智量表）評估或動態心

電圖檢查，皆應檢附經合格醫療機構認證之相關紀錄與

檢測異常之處理或追蹤紀錄。 

管理升級 

(加一至

二分) 

六、保險制度 

（一） 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投保有效之旅客運送險、

乘客責任險及第三人責任險，且其保險每一人之

理賠金額達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上者，加二分。 

（二） 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投保有效之旅客運送險、

乘客責任險與第三人責任險，且其保險每一人之

理賠金額達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以上未滿七百萬

元者，加一分。 

 

 

類別 項目 優等 

肆 

、 

品 

牌 

化 

經 

營

(總

分 

達 

八 

十 

分 

以

上) 

一、 經營策略 

(占百分之四十五) 

例如經營理念、營運發展計畫、財務規劃、品牌行銷計

畫、安全管理制度(SMS)等。 

二、勞動環境 

(占百分之十五) 

例如福利制度、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員工協助方案推

動計畫等。 

三、品牌形象 

(占百分之三十) 
例如駕駛人服儀、車隊識別、ISO 認證等。 

四、創新作為 

(占百分之十) 
例如創新管理、創新服務等。 

 

 

 

 



 

附表二  

檢核半年期間基本安全紀錄項目標準 

項 目 乙等標準 

一、肇事紀錄 
未有累積肇事死亡人數達三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人

數達十人以上，或受傷人數達十五人以上之情形。 

二、勞檢紀錄
1
 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之紀錄，未逾一件。 

三、駕駛人與車輛管

理安全紀錄
2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之紀錄，平均每

車未逾一件。 

四、公司治理安全紀

錄
3
 

（一） 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之紀

錄。 

（二） 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之紀錄，未逾三件。 

 

 

 

 
1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

性工時)、第三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第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

公路違規)、第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危

險駕駛)、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未禮讓行人)、第三項(未禮讓視障行人)、第四項(因

未禮讓行人肇事致人傷亡)、第五十三條(闖紅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等，平

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3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 

受訓或定訓)及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 GPS 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 

覽車駕駛人登記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附表三  

檢核半年期間基本安全紀錄與專業科技化管理紀錄項目標準 

類別 項目 甲等標準 

壹、

基本

安全

紀錄 

一、肇事紀錄
1
 

未發生肇事死亡事故，未有累積肇事受傷人數達十五人以

上之情形，且平均每車肇事受傷人數未逾零點一人。 

二、勞檢紀錄
2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之紀錄。 

三、駕駛人與車 

輛管理安全紀錄
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之紀錄，平均每車未

逾零點三件。 

四、公司治理安

全紀錄
4
 

（一） 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之紀錄。 

（二） 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之紀錄，未逾二件。 

貳、

專業

科技

化管

理 

一、車輛行控管

理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理單位及資訊系統。 

二、酒測實施 

（一） 公司車輛均隨車配置有酒測器，並即時記錄酒測結

果。 

（二） 公司專門經營交通車業務，無其他旅遊業務，且依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報備合約，車輛每

日執行勤務前及結束後均返回公司場站者，駕駛人行

車前均於公司實施酒測並即時記錄酒測結果。 

三、安全管理人

員 

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及確認派任駕

駛人之駕駛資格等工作。 

 
1
 平均每車肇事受傷人數=肇事受傷總人數/總車輛數。 
2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

性工時)、第三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第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 

公路違規)、第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

(危險駕駛)、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未禮讓行人)、第三項(未禮讓視障行人)、第四

項(因未禮讓行人肇事致人傷亡)、第五十三條(闖紅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

等，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4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 

受訓或定訓)及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 GPS 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 

覽車駕駛人登記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類別 項目 甲等標準 

四、 教育訓練 
公司駕駛人每半年至少實施一次以上教育訓練(須具備含教

育訓練日期、講師、簽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料供查核)。 

五、駕駛人獎懲

制度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如針對駕駛人違

規、受申訴或獲相關機關年度優良駕駛等情形訂定獎懲辦

法。 

六、車輛規模及

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設備
5
 

（一） 車輛數達十輛以上者，百分之三十以上車輛裝設有一

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二） 車輛數八輛以上未達十輛者，至少四輛以上車輛裝設

有一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三） 車輛數五輛以上未達八輛者，至少五輛以上車輛裝設

有一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5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車前防撞警示系統或緊急輔助 

煞車系統、全車影像監控設備、盲點警示系統設備。 



遊覽車客運業評鑑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交通部公路局前依據本要點辦理遊覽車客運業年度評鑑作業，為

持續檢討精進評鑑作業，新增評鑑項目並修正認定標準，其修正重點

如下： 

一、為引導業者持續精進營運管理與安全作為，並鼓勵業者積極改善

，增訂加分項目「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並配合修正評

鑑等第之意涵及標準。（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為配合評鑑實際作業，並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確，酌作文字修

正。（修正規定第四點至第十二點） 

三、為鼓勵優良業者，新增優等獎勵及甲等可申請成績證明之規定。

（修正規定第十三點） 

 

 

  



遊覽車客運業評鑑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交通部公路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落實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八十六條第六款規定

辦理遊覽車客運業評

鑑，特訂定本要點。 

一、交通部公路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落實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八十六條第六款規定

辦理遊覽車客運業評

鑑，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遊覽車客運業（以下

簡稱業者）應依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及本

要點規定配合辦理評

鑑作業。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列入評

鑑： 

（一）擅自停、歇業

或主管機關已

處分停業、強

制停業。 

（二）主事務所他遷

不明。 

（三）已無經營遊覽

車業務或無營

運車輛。 

（四）其他依規定應

申請歇業之情

形。 

二、遊覽車客運業（以下

簡稱業者）應依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及本

要點規定配合辦理評

鑑作業。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列入評

鑑： 

（一）擅自停、歇業

或主管機關已

處分停業、強

制停業。 

（二）主事務所他遷

不明。 

（三）已無經營遊覽

車業務或無營

運車輛。 

（四）其他依規定應

申請歇業之情

形。 

本點未修正。 

三、評鑑等第分為優等、

甲等、乙等及不列等

四類，各等第意涵及

應至少達到之等第標

準如下： 

（一）優等：係指業

者營運安全達

優良水準，具

完善專業科技

化管理作為，

且已建立品牌

化經營模式，

至少應符合下

列條件以上： 

1.基本安全紀錄

評定達優等標

準。 

三、評鑑等第分為優等、

甲等、乙等及不列等

四類，各等第意涵及

應至少達到之等第標

準如下： 

（一）優等：係指業

者營運安全達

優良水準，具

完善科技化專

業管理作為，

且已建立品牌

化經營模式，

至少應符合下

列條件以上： 

1.基本安全紀錄

達優等標準。 

2.專業科技化管

為引導業者持續精進安全

與管理措施，鼓勵主動推

動相關改善作為，爰增訂

加分項目「其他安全與管

理維護優良事項」，以促進

業者提升整體營運品質及

安全管理水準，並據以修

正評鑑等第之意涵與評定

標準。另為使相關規定更

為周延明確，併酌作文字

修正。 



2.專業科技化管

理評定達優等

標準 

3.品牌化經營考

核評分總分達

八十分以上。 

（二）甲等：係指業

者營運安全達

良好水準，且

具專業科技化

管理作為，其

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或具

有其他安全與

管理維護之優

良事項經加分

後符合得評列

為甲等之規

定： 

1.基本安全紀錄

評定達甲等標

準。 

2.專業科技化管

理評定達甲等

標準。 

（三）乙等：係指業

者營運安全具

基本水準，其

基本安全紀錄

評定應達乙等

標準以上，或

具有其他安全

與管理維護之

優良事項經加

分後符合得評

列為乙等之規

定。 

（四）不列等：係指

基本安全紀錄

評定未達乙等

標準且無前款

情形，或有經

主管機關要求

限期改善尚未

理達優等標準 

3.品牌化經營考

核評分總分達

八十分以上。 

（二）甲等：係指業

者營運安全達

良好水準，且

具科技化專業

管理作為，至

少應符合下列

條件以上： 

1.基本安全紀錄

達甲等標準。 

2.專業科技化管

理達甲等標

準。 

（三）乙等：係指營

運安全具基本

水準，安全紀

錄應達乙等標

準以上。 

（四）不列等：係指

安全紀錄未達

乙等標準或有

經主管機關要

求限期改善尚

未完成改善之

情形。 

 



完成改善之情

形。 

四、各等第評鑑項目及標

準如附表一，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度

起，評鑑項目採計期

間為前一年度十月至

當年度九月。但得另

行公告調整之。 

四、各等第評鑑項目及標

準如附表一，自一百

十一年度起，評鑑項

目採計紀錄期間為前

一年度十月至當年度

九月。 

配合評鑑實際作業，酌作

文字修正。 

五、評鑑作業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一年度起每年

辦理。但得另行公告

調整之。 

五、評鑑作業自一百十一

年度起每年辦理。 

配合評鑑實際作業，酌作

文字修正。 

六、年度評鑑作業由本局

統計採計期間基本安

全紀錄項目資料後，

無達到第三點第一款

或第二款規定標準之

可能者，依第三點第

三款及第四款規定，

評列為乙等或不列

等。 

六、年度評鑑作業由本局

統計採計紀錄期間安

全紀錄項目資料辦理

乙等評鑑作業後，依

第三點第三款及第四

款規定，評列為乙等

或不列等。 

為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

確，酌作文字修正。 

七、除經前點評列為乙等

或不列等外之業者，

得於本局通知期限

內，備妥專業科技化

管理書面說明資料申

請甲等符合性評鑑；

未於期限內提出申

請、未依限補正資料

或經評定後不符合得

評列為甲等之規定

者，評列為乙等；符

合甲等標準但未符合

優等標準者，評列為

甲等。 

七、業者安全紀錄評定符

合甲等以上標準者，

得於通知規定時間內

備妥符合甲等專業管

理標準書面說明資料

申請甲等符合性評

鑑，未於規定時間內

提出申請或未依限補

正資料視同放棄或經

評鑑後不符合甲等標

準者，評列為乙等；

經評鑑後符合甲等標

準但未符合優等標準

者，評列為甲等。 

為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

確，酌作文字修正。 

八、經前點評定符合優等

標準之業者，得於本

局通知期限內，備妥

建立品牌化經營模式

書面說明資料申請優

等符合性評鑑；未於

期限內提出申請、未

依限補正資料或經品

八、經前點評鑑符合優等

標準者，得再於通知

規定期間內備妥符合

優等建立品牌化經營

模式書面說明資料申

請優等符合性評鑑，

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

申請或未依限補正資

為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

確，酌作文字修正。 



牌化經營評分後未達

優等標準者，評列為

甲等；評分後達優等

標準者，評列為優

等。 

料者，視同放棄，評

列為甲等。 

九、前點優等品牌化經營

評分，由本局邀請專

家學者及相關單位組

成評鑑小組，實地至

業者營業處所查核，

並由業者進行簡報後

評分。 

九、申請優等符合性評鑑

之業者，由本局邀請

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

組成評鑑小組，實地

至業者營業處所查核

並由業者進行簡報後

評分，評鑑結果未達

優等標準者，評列為

甲等；評鑑結果達優

等標準者，評列為優

等。 

為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

確，酌作文字修正，並將

評鑑結果部分移列至第八

點。 

十、年度評鑑結果為乙等

以上之業者，發生重

大傷亡有責事故時，

其基本安全紀錄屬應

不予列等者，即予調

整評列不列等。 

十、年度評鑑結果為乙等

以上之業者，發生重

大傷亡有責事故時，

其安全紀錄屬應不予

列等者，即予調整評

列不列等。 

為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

確，酌作文字修正。 

十一、經年度評鑑評列為

不列等之業者，完

成改善後，得申請

檢核半年期間以上

之基本安全紀錄，

經確認已達附表二

項目乙等標準者，

改列為乙等，並適

用前點之規定。 

十一、經年度評鑑評列不

列等之業者，於完

成改善得申請檢核

半年期間以上安全

紀錄，依附表二項

目標準，經確認已

達乙等標準者，改

列為乙等，並適用

前點之規定。 

為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

確，酌作文字修正。 

十二、經年度評鑑評列為

乙等之業者，得申

請檢核半年期間以

上之基本安全紀錄

與專業科技化管理

紀錄，經確認已達

附表三項目甲等標

準者，改列為甲

等，並適用第十點

規定。 

十二、經年度評鑑評列乙

等之業者，得申請

檢核半年期間以上

安全紀錄與專業科

技化管理紀錄，依

附表三項目標準，

經確認已達甲等標

準者，改列為甲

等，並適用第十點

規定。 

為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

確，酌作文字修正。 

十三、經年度評鑑為優等

者，由本局頒給獎

狀（座）；其於下一

 一、本點新增。 

二、為鼓勵優良業者，爰

新增優等頒給獎狀



年度評鑑之基本安

全紀錄及專業科技

化管理紀錄仍符合

優等標準，則優等

資格效期得延長一

年，並仍適用第十

點規定。 

經年度評鑑為

甲等者，得申請核

發成績證明。 

（座）與評鑑效期延

長之標準，另甲等可

申請核發成績證明之

規定。 

 

  



第四點附表一（修正後） 

遊覽車評鑑項目 
類

別 
項目 

各等第評定條件 

乙等 甲等 優等 

壹 

、 

具 

備 

基 

本 

安 

全 

紀 

錄 

一、肇

事紀錄1 

未發生累積肇事死亡人

數達三人以上，或死亡

及受傷人數達十人以

上，或受傷人數達十五

人以上之情形。 

未發生肇事死亡事故，

未有累積肇事受傷人數

達十五人以上之情形，

且平均每車肇事受傷人

數未逾零點二人。 

未發生肇事事故。 

二 、 勞

檢紀錄2 

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

定之紀錄，未逾一件。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

定規定之紀錄。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

定規定之紀錄。 

三 、 駕

駛 人 與

車 輛 管

理 安 全

紀錄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特定規定之紀錄，

平均每車違規未逾二

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特定規定之紀錄，

平均每車違規未逾零點

六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特定規定之紀錄，平

均每車違規未逾零點二

件。 

四 、 公

司 治 理

安 全 紀

錄4 

（一）未有違反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重

要規定之紀錄。 

（二）其他違反公路法

規定之紀錄，每

年未逾六件。 

（一）未有違反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重

要規定之紀錄。 

（二）其他違反公路法

規定之紀錄，每

年未逾四件。 

（一）未有違反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重

要規定之紀錄。 

（二）其他違反公路法

規定之紀錄，每

年未逾二件。 

 

 

 

 

 
1
 平均每車肇事受傷人數=肇事受傷總人數/總車輛數。另因發生重大傷亡事故降等為不列等者，經監

理機關檢核完成改善，得於評鑑採計期間以乙等評列。 
2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性工時）、第三

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

第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公路違規）、第

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危險駕駛）、第四十四條第二

項（未禮讓行人）、第三項（未禮讓視障行人）、第四項（因未禮讓行人肇事致人傷亡）、第五十三

條（闖紅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等，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4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受訓或定訓）及

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GPS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覽車駕駛人登記

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類

別 
項目 

各等第評定條件 

甲等 優等 

貳 

、 

專 

業 

科 

技 

化 

管 

理 

一、車輛行

控管理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理單位及

資訊系統。 

除符合甲等評定條件外，公司設有

數位化電子派車單勤務系統實施派

遣管理。 

二、酒測實

施 

（一）公司車輛均隨車配置有

酒測器，並即時記錄酒

測結果。 

（二）公司專門經營交通車業

務，無其他旅遊業務，

且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四條規定報備

合約，車輛每日執行勤

務前及結束後均返回公

司場站者，駕駛人行車

前均於公司實施酒測，

並即時記錄酒測結果。 

（一）除符合甲等評定條件外，駕

駛人酒測紀錄即時回傳公司

行控單位監督管理。 

（二）公司專門經營交通車業務，

無其他旅遊業務，且依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四條

規定報備合約，車輛每日執

行勤務前及結束後均返回公

司場站者，駕駛人行車前均

於公司實施酒測，由公司行

控單位即時取得酒測紀錄監

督管理。 

三、安全管

理人員 

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及確認派任駕駛人之駕

駛資格等工作。 

四、教育訓

練 

公司駕駛人每年至少均實施二次以上教育訓練（須具備含教育訓練

日期、講師、簽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料供查核）。 

五、駕駛人

獎懲制

度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如針對駕駛人違規、受申訴

或獲相關機關年度優良駕駛等情形訂定獎懲辦法。 

六、車輛規

模及先

進駕駛

輔助系

統設備5 

（一）車輛數達十輛以上者，

百分之三十以上車輛裝

設有一項以上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設備。 

（二）車輛數八輛以上未達十

輛者，至少四輛以上車

輛裝設有一項以上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三）車輛數五輛以上未達八

輛者，至少五輛以上車

輛裝設有一項以上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車輛數達十五輛以上者，百分之五

十以上車輛裝設有二項以上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設備。 

 

 
5 1.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車前防撞警示系統或緊急輔助煞車系統、全車 

影像監控設備、盲點警示系統設備。 

2.業者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之車輛裝設數未達甲等標準，但公司近二年評鑑採計期間均無肇事 

紀錄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違規紀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規定包括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未保持安全距離、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未依規定變換車道，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在道路上蛇行或其他危險方式駕車、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迫使他車讓道，第四十四條未 

禮讓行人），則該項目得評定為甲等。 



類

別 
類型 項目 加分條件 

參 

、 

其 

他 

安 

全 

與 

管 

理 

維 

護 

優 

良 

事 

項

（

加

分

項

） 
6 

安全提升 

（加二至四

分） 

一、遊覽車動

態資訊系

統告警紀

錄7 

（一）公司於評鑑採計期間無監理所層級（含）以

上之告警紀錄，加三分。 

（二）公司於評鑑採計期間發生監理所層級（含）

以上之告警紀錄未逾一件，加二分。 

符合前揭任一項，且公司有檢附評鑑採計期間對該

系統之相關管理機制與改善紀錄者，加一分。 

安全提升 

（加一至二

分） 

二、駕駛識別

功能設備 

（一）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司

車輛均已裝設具有駕駛識別功能設備，並維

持正常運作，及提供駕駛人資訊介接至公路

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加二分。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公司

車輛均已裝設具有駕駛識別功能設備，並維

持正常運作，及提供駕駛人資訊介接至公路

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加一分。 

（上開項目僅適用中華民國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四年

度評鑑） 

管理升級 

（加二分） 

三、經理人精

進訓練 

公司所屬人員於評鑑採計期間有參加本局公路人員

訓練所辦理之「遊覽車客運業經營管理人教育訓

練」課程之訓練證明，並檢附實際應用於公司經營

與安全管理之相關佐證資料。 

管理升級 

（加二分） 

四、安全管理

制度及認

證（擇一

符合） 

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具備有效之ISO39001交通安

全管理認證，加二分。 

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配置安全管理人員，並配合

參加本局委託運研所辦理之相關訓練，且安全管理

人員依規定填列安全管理文件並留存紀錄供本局稽

查，加二分。 

安全提升 

（加一分） 

五、駕駛人健

康管理 

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駕駛人均已進行符合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之體格檢

查與體能測驗，及心臟超音波與心電圖檢查；六十

歲以上駕駛人通過尿液檢驗、血液檢驗及生化檢

 
6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起，若業者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符合加分條件，並於本局通知期限

內提送書面說明資料者，得依下列規定評列等第： 

1.基本安全紀錄有一項不符合「乙等」評定條件，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加分達六分以上 

者；或基本安全紀錄有二項不符合「乙等」評定條件，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加分達八分 

以上者，得列為乙等。但有發生重大事故、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或其他基本安全 

紀錄項目逾二項未達乙等評定條件者，不適用之。 

2.基本安全紀錄及專業科技化管理紀錄有一項不符合「甲等」評定條件，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 

事項加分達七分以上者；或基本安全紀錄及專業科技化管理紀錄有二項不符合「甲等」評定條 

件，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加分達九分以上者，得列為甲等。但車輛規模未滿五輛者、先 

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未達甲等評定條件、有發生重大事故、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 

或其他基本安全紀錄及專業科技化管理項目逾二項未達甲等評定條件者，不適用之。 
7
 遊覽車動態資訊系統之告警紀錄，由本局統一挑檔遊覽車動態資訊系統之資料辦理統計；其中速度

異常部分採計十公里以上紀錄。 



類

別 
類型 項目 加分條件 

驗；六十五歲以上之駕駛人通過認知功能（如簡易

心智量表）評估或動態心電圖檢查，皆應檢附經合

格醫療機構認證之相關紀錄與檢測異常之處理或追

蹤紀錄。 

管理升級 

（加一至二

分） 

六、保險制度 

（一）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投保有效之旅客運送

險、乘客責任險及第三人責任險，且其保險

每一人之理賠金額達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上

者，加二分。 

（二）評鑑採計期間內，公司投保有效之旅客運送

險、乘客責任險與第三人責任險，且其保險

每一人之理賠金額達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以

上未滿七百萬元者，加一分。 

 

類

別 
項目 優等 

肆 

、 

品 

牌 

化 

經 

營

（

總

分 

達 

八 

十 

分 

以

上

） 

一、經營策略 

（占百分之四十五） 

例如經營理念、營運發展計畫、財務規劃、品牌行銷

計畫、安全管理制度（SMS）等。 

二、勞動環境 

（占百分之十五） 

例如福利制度、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員工協助方

案推動計畫等。 

三、品牌形象 

（占百分之三十） 
例如駕駛人服儀、車隊識別、ISO認證等。 

四、創新作為 

（占百分之十） 
例如創新管理、創新服務等。 

修正說明： 

一、考量近年評鑑業者肇事紀錄表現逐步改善，爰調整各等第肇事紀錄標準，並酌

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正。另針對發生重大事故案降等但已完成改善者，得於評

鑑採計期間以乙等評列。 

二、考量行人安全為當前政策推動重點，於駕駛人及車輛管理安全紀錄項目，新增

納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未禮讓行人違規紀錄。 

三、一百十三年度符合甲等業者車輛數標準原規劃由五輛調整為十輛以上，惟考量

近年遊覽車客運業整體車輛規模未明顯增加，為避免評鑑結果各等第數量與歷



年差距過大，爰修正為適用一百十二年度標準。另因盲點警示系統設備自一百

十四年七月起列為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新車必備設備，爰將該設備納入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設備項目，並修正相關文字。 

四、考量部分業者所屬車輛未裝設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但行車紀錄良好，爰新

增評鑑替代項目「公司近二年評鑑採計期間均無肇事紀錄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相關違規紀錄」。 

五、為引導業者持續精進安全與管理措施，鼓勵主動推動相關改善作為，爰增訂加

分項目「其他安全與管理維護優良事項」。 

六、配合優等「品牌化經營」評鑑項目新增安全管理制度（SMS）等內容，爰調整相

關評鑑項目配分。 

七、餘為符合法制作業規範，並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確，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 

 

 



第十一點附表二（修正後） 

檢核半年期間基本安全紀錄項目標準 

項目 乙等標準 

一、肇事紀錄 
未有累積肇事死亡人數達三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人數達

十人以上，或受傷人數達十五人以上之情形。 

二、勞檢紀錄1 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之紀錄，未逾一件。 

三、駕駛人與車輛管

理安全紀錄2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之紀錄，平均每車未

逾一件。 

四、公司治理安全紀

錄3 

（一）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之紀錄。 

（二）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之紀錄，未逾三件。 

修正說明： 

一、配合肇事紀錄標準之修正，爰刪除註腳文字。 

二、考量行人安全為當前政策推動重點，於駕駛人及車輛管理安全紀錄項目，新增

納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未禮讓行人之違規紀錄

。 

三、餘為符合法制作業規範，並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確，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 

 

 

 

 
1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性工時）、第三 

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

第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公路違規）、第 

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危險駕駛）、第四十四條第二

項（未禮讓行人）、第三項（未禮讓視障行人）、第四項（因未禮讓行人肇事致人傷亡）、第五十三

條（闖紅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等，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3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受訓或定訓）及

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GPS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覽車駕駛人登記

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第十二點附表三（修正後） 

檢核半年期間基本安全紀錄與專業科技化管理紀錄項目標準 
類別 項目 甲等標準 

壹 、 基

本 安 全

紀錄 

一、肇事紀錄1 

未發生肇事死亡事故，未有累積肇事受傷人數達十五

人以上之情形，且平均每車肇事受傷人數未逾零點一

人。 

二、勞檢紀錄2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之紀錄。 

三、駕駛人與

車輛管理

安全紀錄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之紀錄，平均每

車未逾零點三件。 

四、公司治理

安全紀錄4 

(一)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之紀錄。 

(二)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之紀錄，每年未逾二件。 

貳 、 專

業 科 技

化管理 

一、車輛行控

管理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理單位及資訊系統。 

二、酒測實施 

(一)公司車輛均隨車配置有酒測器，並即時記錄酒測

結果。 

(二)公司專門經營交通車業務，無其他旅遊業務，且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報備合約

，車輛每日執行勤務前及結束後均返回公司場站

者，駕駛人行車前均於公司實施酒測並即時記錄

酒測結果。 

三、安全管理

人員 

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及確認派

任駕駛人之駕駛資格等工作。 

四、教育訓練 

公司駕駛人每半年至少實施一次以上教育訓練（須具

備含教育訓練日期、講師、簽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

料供查核）。 

 
1
 平均每車肇事受傷人數=肇事受傷總人數/總車輛數。 
2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性工時）、第三 

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

第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公路違規）、第

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危險駕駛）、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未禮讓行人）、第三項（未禮讓視障行人）、第四項（因未禮讓行人肇事致人傷亡）、第五

十三條（闖紅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等，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4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受訓或定訓）及

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GPS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覽車駕駛人登記

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類別 項目 甲等標準 

五、駕駛人獎

懲制度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如針對駕駛人

違規、受申訴或獲相關機關年度優良駕駛等情形訂定

獎懲辦法。 

六、車輛規模

及先進駕

駛輔助系

統設備5 

(一)車輛數達十輛以上者，百分之三十以上車輛裝設

有一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二)車輛數八輛以上未達十輛者，至少四輛以上車輛

裝設有一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三)車輛數五輛以上未達八輛者，至少五輛以上車輛

裝設有一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修正說明： 

一、配合肇事紀錄標準之修正，爰補充相關文字並酌修註腳文字。 

二、考量行人安全為當前政策推動重點，於駕駛人及車輛管理安全紀錄項目，新增

納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未禮讓行人違規紀錄。 

三、一百十三年度符合甲等業者車輛數標準原規劃由五輛調整為十輛以上，惟考量

近年遊覽車客運業整體車輛規模未明顯增加，為避免評鑑結果各等第數量與歷

年差距過大，爰修正為適用一百十二年度標準。另因盲點警示系統設備自一百

十四年七月起列為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新車必備設備，爰將該設備納入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設備項目，並修正相關文字。 

四、餘為符合法制作業規範，並使相關規定更為周延明確，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 

 

 

 
5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車前防撞警示系統或緊急輔助煞車系統、全車影 

像監控設備、盲點警示系統設備。 



第四點附表一（修正前） 

遊覽車評鑑項目 

類別 項目 
各等第條件 

乙等 甲等 優等 

壹
、
具
備
基
本
安
全
紀
錄 

一、 

肇事紀錄
1
 

未有累積有責肇事死

亡人數達三人以上，

或死亡及受傷人數達

十人以上，或受傷人

數達十五人以上之情

形。 

除符合乙等條件外，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

亡人數未逾零點二

人。 

除符合乙等條件外，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

亡人數未逾零點一

人。 

二、 

勞檢紀錄
2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

特定規定紀錄逾一次

案件。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

特定規定紀錄事件。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

特定規定紀錄事件。 

三、 

駕駛人與車輛

管理安全紀錄
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

平均每車未逾二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

平均每車未逾零點六

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

平均每車未逾零點二

件。 

四、 

公司治理安全

紀錄
4
 

1.未有違反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重要規

定紀錄。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

定紀錄未逾六件。 

1.未有違反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重要規

定紀錄。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

定紀錄未逾四件。 

1.未有違反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重要規

定紀錄。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

定紀錄未逾二件。 

 
1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有責肇事傷亡總人數/總車輛數。 
2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性工時）、第三

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第

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公路違規）、第

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危險駕駛）、第五十三條（闖紅

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等，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4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受訓或定訓）及

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GPS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覽車駕駛人登記

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類別 項目 
各等第條件 

乙等 甲等 優等 

貳
、
專
業
科
技
化
管
理 

一、 

車輛行控管理 

ˇ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

理單位及資訊系統。 

除符合甲等條件外，

公司設有數位化電子

派車單勤務系統實施

派遣管理。 

二、 

酒測實施 

1.公司車輛均隨車配

置有酒測器並即時

記錄酒測結果。 

2.公司專門經營交通

車業務，無其他旅

遊業務，且依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八十四條規定報備

合約，車輛每日執

行勤務前及結束後

均返回公司場站

者，駕駛人行車前

均於公司實施酒測

並即時記錄酒測結

果。 

1.除符合甲等外，駕

駛人酒測紀錄即時

回傳公司行控單位

監督管理。 

2.公司專門經營交通

車業務，無其他旅

遊業務，且依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八十四條規定報備

合約，車輛每日執

行勤務前及結束後

均返回公司場站

者，駕駛人行車前

均於公司實施酒

測，由公司行控單

位即時取得酒測紀

錄監督管理。 

三、 

安全管理人員 

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

查及確認派任駕駛人之駕駛資格等工作。 

四、 

教育訓練 

公司駕駛人每年至少均實施二次以上教育

訓練（須具備含教育訓練日期、講師、簽

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料供查核）。 

五、 

駕駛人獎懲制

度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如

針對駕駛人違規、受申訴或獲相關機關年

度優良駕駛等情形訂定獎懲辦法。 



類別 項目 
各等第條件 

乙等 甲等 優等 

貳
、
專
業
科
技
化
管
理 

六、 

車輛規模及先

進駕駛輔助系

統設備
5
 

ˇ 

1.一百十一年度及一

百十二年度： 

（1）車輛數達十輛

以上且百分之三

十以上車輛裝設

有一項以上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設

備。 

（2）車輛數八輛以

上未達十輛者，

至少四輛以上車

輛裝設有一項以

上先進駕駛輔助

系統設備。 

（3）車輛數五輛以

上未達八輛者，

至少五輛以上車

輛裝設有一項以

上先進駕駛輔助

系統設備。 

2.自一百十三年度

起： 

車輛數達十輛以上

且百分之五十以上

車輛裝設有二項以

上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設備。 

1.一百十一年度及一

百十二年度： 

車輛數達十五輛以

上且百分之五十以

上車輛裝設有二項

以上先進駕駛輔助

系統設備。 

2 .自一百十三年度

起： 

車輛數達十五輛以

上且百分之八十以

上車輛裝設有三項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設備。 

 

  

 
5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 

1.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 

2.車前防撞警示系統或緊急輔助煞車系統。 

3.全車影像監控設備。 



類

別 
項目 

各等第條件 

乙等 甲等 優等 

參
、
品
牌
化
經
營 

一、 

經營策略 

（占百分之

四十） 

ˇ 

總
分
達
八
十
分
以
上 

例如經營理念、

營運發展計畫、

財務規劃、品牌

行銷計畫等。 

二、 

勞動環境 

（占百分之

二十五） 

例如福利制度、

促進性別工作平

等措施、員工協

助方案推動計畫

等。 

三、 

品牌形象 

（占百分之

二十） 

例 如 駕 駛 人 服

儀、車隊識別、

ISO認證等。 

四、 

創新作為 

（占百分之

十五） 

例如創新管理、

創新服務等。 

 

  



第十一點附表二（修正前） 

檢核半年期間安全紀錄項目標準 

項目 乙等標準 

一、肇事紀錄
1
 

未有累積有責肇事死亡人數達三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

人數達十人以上，或受傷人數達十五人以上之情形。 

二、勞檢紀錄
2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紀錄逾一次案件。 

三、駕駛人與車輛管理

安全紀錄
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未逾

一件。 

四、公司治理安全紀錄
4
 
1.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紀錄。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錄未逾三件。 

 

 

 

 
1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有責肇事傷亡總人數/總車輛數。 
2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性工時）、第三 

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第 

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公路違規）、第 

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危險駕駛）、第五十三條（闖紅 

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等，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4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受訓或定訓）及 

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GPS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覽車駕駛人登記

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第十二點附表三（修正前） 

檢核半年期間安全紀錄與專業科技化管理紀錄項目標準 

類別 項目 甲等標準 

壹、

具備

基本

安全

紀錄 

一、肇事紀錄
1
 1.未有累積有責肇事死亡人數達三人以上，或死亡及受

傷人數達十人以上，或受傷人數達十五人以上之情形。 

2.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未逾零點一人。 

二、勞檢紀錄
2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紀錄事件。 

三、駕駛人與車

輛管理安全紀錄
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未逾

零點三件。 

四、公司治理安

全紀錄
4
 

1.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紀錄。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錄未逾二件。 

貳、

專業

科技

化管

理 

一、車輛行控管

理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理單位及資訊系統。 

二、酒測實施 1.公司車輛均隨車配置有酒測器並即時記錄酒測結果。 

2.公司專門經營交通車業務，無其他旅遊業務，且依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報備合約，車輛每日

執行勤務前及結束後均返回公司場站者，駕駛人行車前

均於公司實施酒測並即時記錄酒測結果。 

三、安全管理人

員 

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及確認派任

駕駛人之駕駛資格等工作。 

四、教育訓練 公司駕駛人每半年至少均實施一次以上教育訓練（須具

備含教育訓練日期、講師、簽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料

供查核）。 

五、駕駛人獎懲

制度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如針對駕駛人違

規、受申訴或獲相關機關年度優良駕駛等情形訂定獎懲

辦法。 

六、車輛規模及 1.一百十一年度及一百十二年度： 

 
1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有責肇事傷亡總人數/總車輛數。 
2
 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包含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工作時間）、第二項（二週彈性工時）、第三

項（八週彈性工時）、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例假及休息日）、

第二項（彈性工時例假及休息日）等。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包含第十八條（變更重要設備）、第三十三條（高速公路違規）、第

三十五條（酒駕或毒駕）、第四十條（一般道路超速）、第四十三條（危險駕駛）、第五十三條（闖

紅燈）、第五十四條（闖平交道）等，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和/總車輛數。 
4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如下： 

1.無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之情形。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三項（派任不合格駕駛人）、第四項（駕駛人未受訓或定訓）及 

第五項（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規定。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駕車時間）違規未逾一次。 

4.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四（裝置GPS及介接至指定平台）規定。 

5.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款（駕駛人資格）、第三款前段（合格之遊覽車駕駛人登記 

證）規定之情形。 

6.無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 



類別 項目 甲等標準 

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設備
5
 

（1）車輛數達十輛以上且百分之三十以上車輛裝設有

一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2）車輛數八輛以上未達十輛者，至少四輛以上車輛

裝設有一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3）車輛數五輛以上未達八輛者，至少五輛以上車輛

裝設有一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2.自一百十三年度起： 

車輛數達十輛以上且百分之五十以上車輛裝設有二項以

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5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 

1.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 

2.車前防撞警示系統或緊急輔助煞車系統。 

3.全車影像監控設備。 

 


